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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

兰汇意字（2026）第 029 号

致：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汇业（兰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大禹节

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大禹节水”）的委托，

就贵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召开的有

关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大禹节水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就

大禹节水本次股东会的召集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仅供大禹节水本次股东会之目的使用，不得被任

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随大禹节水本次

股东会决议一同予以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委派具有证券服务经验的律师列席了贵公司本次股东会，并

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贵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会召开有

关的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在此基础上，本所律师对本《法

律意见》出具之日及以前所发生的事实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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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2026 年 4月 23 日，公司董事会在证监会指定

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http://www.cninfo.com.cn/new/index）

发布了《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公司董事会已就本次股东会的召开作

出了决议并以公告（公告编号：2026-035）的形式通知了股东。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程序

1.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在《通知》中定于 2026 年 5 月 13 日星

期三下午 14:00 召开本次股东会，公司召开本次股东会的《通知》已

提前十五日以公告方式作出，本所律师认为，公司通知召开本次股东

会的时间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2.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会议《通知》的主要内容有：会

议召集人、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召开会议时间、现场会议地点、

会议召开方式、会议出席对象、会议审议议案、会议登记方式、登记

时间、登记地点、注意事项、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等，本所律师认为

《通知》的主要内容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本次股东会于 2026 年 5 月 13 日下午

14:00 在甘肃省酒泉市解放路 290 号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浩宇

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会议内容与《通知》

一致，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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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

1.有权出席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股东为截至 2026 年 5 月 6 日下

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全体普通股东或股东委托的委托代理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聘请的律师；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2.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69 人，代

表股份 396,898,56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8215%。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8 人，代表股份 380,164,486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184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61 人，代表股

份 16,734,07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368%。通过现场

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61 人，代表股份 16,734,075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36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人，

代表股份 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

的中小股东 361 人，代表股份 16,734,07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6368%。

3.出席会议的贵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系依法产生，有权出

席本次股东会。

4.本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

5.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出席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律

师及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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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三、关于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1.审议《关于公司〈2025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2.审议《关于公司〈202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3.审议《关于公司〈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4.审议《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5.审议《关于 2026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

的议案》；

6.审议《关于公司 2026 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津贴的

议案》；

7.审议《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议案》；

8.审议《关于公司 2025 年度计提信用减值准备及资产减值准备

的议案》；

9.审议《关于公司 2026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除上述议案以外，本次会议没有新的议案提出。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所审议的事项与《通知》中列明的事项

相符，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关于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1.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

会现场会议于 2026 年 5 月 13 日下午 14:00 在甘肃省酒泉市解放路

290 号召开，由董事长王浩宇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通过深圳证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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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 年5月13日9 :15-9 :25，

9 :30-11 :30，13 :00-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5月 13日 9 :15 至 15 :00 的任意时间。

2.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指定陈静为大会计票人，姚键为大会监

票人，对审议事项的投票表决进行清点，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3.本次会议审议的第 7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需经出席会议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

4.本次会议审议的事项将对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结果单独计票并进行披露。

5.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出席会议的股东就列入本次股东会议事

日程的提案进行了表决，该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

的有关规定。

6.根据贵公司股东指定代表对表决结果所做的统计及本所律师

的审查，本次股东会对提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票数（股）

同意

比例

（%）

反对

票数（股）

反对比

例（%）

弃权票

数（股）

弃权

比例

（%）

是

否

通

过

1

审议《关于公司〈2025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

要的议案》

385,463,950 97.1190 10,851,461 2.7341 583,150 0.1469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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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不

低于 5%（不含）股份的小

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5,299,464 31.6687 10,851,461 64.8465 583,150 3.4848

2

审议《关于公司〈202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

案》

385,775,650 97.1975 10,701,761 2.6963 421,150 0.1061

是

其中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不

低于 5%（不含）股份的小

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5,611,164 33.5314 10,701,761 63.9519 421,150 2.5167

3

审议《关于公司〈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

385,808,850 97.2059 10,527,661 2.6525 562,050 0.1416

是

其中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不

低于 5%（不含）股份的小

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5,644,364 33.7298 10,527,661 62.9115 562,050 3.3587

4

审议《关于公司 2025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386,136,950 97.2886 10,315,061 2.5989 446,550 0.1125

是

其中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不

低于 5%（不含）股份的小

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5,972,464 35.6904 10,315,061 61.6411 446,550 2.6685

5

审议《关于 2026 年度公

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

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385,772,950 97.1969 10,542,061 2.6561 583,550 0.1470

是

其中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不

低于 5%（不含）股份的小

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5,608,464 33.5152 10,542,061 62.9976 583,550 3.4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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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审议《关于公司 2026 年

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与津贴的议案》

185,844,582 93.8358 11,818,861 5.9675 389,450 0.1966

是

其中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不

低于 5%（不含）股份的小

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4,525,764 27.0452 11,818,861 70.6275 389,450 2.3273

7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

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议案》

383,868,477 96.7170 12,648,434 3.1868 381,650 0.0962

是

其中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不

低于 5%（不含）股份的小

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3,703,991 22.1344 12,648,434 75.5849 381,650 2.2807

8

审议《关于公司 2025 年

度计提信用减值准备及

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384,558,950 96.8910 11,688,461 2.9449 651,150 0.1641

是

其中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不

低于 5%（不含）股份的小

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4,394,464 26.2606 11,688,461 69.8483 651,150 3.8912

9

审议《关于公司 2026 年

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

议案》

384,914,450 96.9806 11,469,161 2.8897 514,950 0.1297

是

其中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不

低于 5%（不含）股份的小

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4,749,964 28.3850 11,469,161 68.5378 514,950 3.0773

上述议案中无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优先股股东参与

表决的议案。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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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

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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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系《上海市汇业（兰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大禹节

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上海市汇业（兰州）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负责人：

孙健 黄国芳

苗丽琳

2026 年 5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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